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职改办〔2017〕9号

关于宋华等23人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根据武昌首义学院高等学校教师、实验技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，经过公示和审查，批准宋华等23人具备高校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，任职资格起始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。
名单如下：

教授（1人）：宋华

副教授（22人）：苏莹、蔡苗、赵瑜、赵燕、杨旗、李横江、路茜、管俊、李秀娟、熊宇虹、班蕾、郑洁熹、张萍、郑传洋、徐伟、周弘、沈小芳、祝杨、郭福珍、黄志芳、周庆海、庞迎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首义学院

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22日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2017年12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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